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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兴长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芜湖康卫 670 万元借款展期 2 年和新增借款 330 万元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障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程序或者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⑴2016 年 4 月 1 日，为确保芜湖康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称“芜湖康卫”)

胃病疫苗项目药品生产批文补充注册申请审评工作及产业化后续工作顺利开展，经公

司第十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批准，本公司与芜湖康卫第一大股东河北华安生物药

业有限公司(以下称“河北华安”)共同向芜湖康卫提供借款 2500 万元，其中河北华

安提供借款 1500 万元、本公司提供借款 1000 万元，借款期限为半年(芜湖康卫可在

增资扩股完成后偿还借款本息，或者在芜湖康卫增资扩股时河北华安、公司以借款本

息分别作为其认购增资份额的出资；借款期限具体起讫日期以资金实际到账时间为

准。)，借款利率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执行。 

⑵2016 年 5 月 4 日，本公司与芜湖康卫签署《借款协议》，并根据河北华安出借

资金到位情况，分别于 5月 6日、5月 31日按比例向芜湖康卫配套出借资金 150万元、

520万元(合计 670万元)，该两笔借款已分别于 2016年 11月 4日、11月 30日到期；

剩余 330万元由于借款超期、芜湖康卫亦未提出可供执行的增资扩股方案而未拨付。

截至 2016年 12月 29日，河北华安提供的 1500万借款已全部到位。 

⑶为推进胃病疫苗后续研究，经芜湖康卫请求并经芜湖康卫两大法人股东协商，

2017年 5月 25日—27日以通讯方式召开的公司第十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同意： 

①在芜湖康卫第一大股东河北华安对其提供的 1500 万元借款展期的前提下，对

本公司已出借的 670万元展期 2年(自该借款原借款期限到期之日起计算)，展期利息

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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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向芜湖康卫提供新增借款 330万元，期限 2年，借款利率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

率执行。 

③芜湖康卫可在增资扩股完成后偿还公司借款本息，或者在芜湖康卫增资扩股时

河北华安、公司以借款本息分别作为其认购增资份额的出资。 

2、芜湖康卫基本情况 

⑴芜湖康卫系公司参股子公司，注册资本 11789.41万元，公司持有 32.54％股份，

为其第二大股东，公司按权益法核算其投资收益；主要研发“口服重组人幽门螺杆菌

疫苗”(胃病疫苗)项目。 

⑵财务状况 

截至 2017年 3月 31日，芜湖康卫总资产 21935.22万元，负债 14206.57 万元，

所有者权益 7728.65万元，2017年第一季度实现净利润-398.30万元。 

⑶胃病疫苗研发进展 

胃病疫苗药品批准文号补充注册申请于 2015 年 12 月 22 日获国家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总局(以下称“国家食药监总局”)受理；2017年 2月 6日，芜湖康卫收到了国家

食药监总局《药物临床试验批件》(批件号：2017L00101)，审批结论为：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目前提供的数据不能充分证明拟上市

批次产品与临床试验用样品可比，应进行临床试验证实拟上市产品的安全性、有效性；

同时应一并考虑原新药证书批件中关于对后续临床研究的要求。 

根据国家食药监总局对胃病疫苗补充注册申请的审批结论，芜湖康卫目前主要开

展了如下工作：一是正在积极与科研团队、临床试验单位、业内专家等沟通，充分听

取各方意见；二是做好全面启动注册标准修订和三批临床样品制备的各项准备工作，

力争在借助外部力量的情况下自主完成注册标准修订和三批临床样品制备，并通过试

生产生产出三批合格临床样品的过程，完成项目的工艺和质量可比性研究及比对的技

术研究工作；三是积极与临床试验单位沟通，制订和优化临床方案，待方案完善后与

立即与国家食药监总局沟通，适时启动临床试验；四是待临床方案确定以后，根据方

案测算资金需求、制定和实施融资方案，从而妥善解决负债和新增资金需求问题。 

3、关联关系 

公司董事、总经理彭东升先生为芜湖康卫副董事长，公司董事、财务总监、副总

经理刘庆瑞先生为芜湖康卫董事；彭东升，刘庆瑞，公司董事黄中伟、监事邢奋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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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副总经理李正峰，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谭人杰为芜湖康卫自然人股东(其中谭

人杰、邢奋强所持股份由段顺罗先生代持)。 

该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4、交易的审批 

⑴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①公司作为芜湖康卫第二大股

东，有义务支持芜湖康卫，借款展期有利于缓解芜湖康卫目前资金压力；②新增借款

有利于芜湖康卫后续研究的顺利开展；③借款展期与新增借款为有偿交易，符合一般

商业惯例和岳阳兴长及其股东整体利益，有利于发挥公司资金使用效益；④芜湖康卫

第一大股东河北华安对其提供的借款进行了展期，公司借款展期与新增借款系按两大

股东持股比例进行的，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

订)》的有关规定；⑤按照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该交易应由公司董事会批准，同

意提请董事会审议批准，在董事会审议时，关联董事应回避表决。 

⑵在董事会审议表决时，关联董事彭东升、刘庆瑞两位先生回避表决，其他 7位

董事一致同意按前述条件对借款 670万元展期 2年和提供新增借款 330万元。 

⑶该议案无须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5、其它有关说明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第7.4.5条“上

市公司为其持股比例不超过 50％的控股子公司、参股公司提供资金等财务资助的，该

控股子公司、参股公司的其他股东原则上应当按出资比例提供同等条件的财务资

助。”的规定，在公司向芜湖康卫提供财务资助的同时，芜湖康卫其他股东原则上应

按出资比例提供同等条件的资助。为此，一方面，公司在向芜湖康卫提供财务资助时，

芜湖康卫第一大股东河北华安按持股比例同时提供财务资助；另一方面，考虑到芜湖

康卫两大法人股东持股比例超过 80％，其他股东股权过于分散，沟通难度大、协商耗

时，短时间难以同时提供同比例财务资助，同时该等财务资助为有偿资助，符合一般

商业惯例和岳阳兴长及其股东整体利益，其他股东不同时提供同比例财务资助未损害

公司利益；第三，芜湖康卫未来将实施增资扩股方案，两大股东先行有偿提供财务资

助，可以缓解芜湖康卫资金燃眉之急、推进胃病疫苗产业化进程，且芜湖康卫可在实

施增资方案后归还借款本息，或者两大股东以借款本息作为出资认购增资份额，芜湖

康卫还款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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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二、交易目的 

虽然胃病疫苗产业化进程与预期存在较大差异，但同时也应该看到胃病疫苗在

2009年即获得国家一类新药证书，技术领先优势明显；借款展期和新增借款有利于缓

解芜湖康卫资金紧张局面，有利于支持芜湖康卫根据国家食药监总局对胃病疫苗补充

注册申请审批结论积极开展后续研究，推进胃病疫苗产业化进程。 

 

三、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向芜湖康卫提供借款的风险主要来自于该公司胃病疫苗项目后续运作的风

险。公司在 2017 年 2 月 7 日《关于参股子公司芜湖康卫药品文号补充注册申请审评

进展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7-003)、2017 年 4 月 12 日《关于参股子公司芜

湖康卫收到协助执行冻结芜湖康卫有关股东股权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12)

中对芜湖康卫相关风险进行了充分揭示。 

公司慎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胃病疫苗正式生产、上市销售仍将需要较为漫长的时

间，其进程受重新补充临床试验进程和结果、后续融资结果的影响，何时能够正式生

产、销售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请投资者认真阅读前述公告中的风险提示，充分关注

相关风险。 

 

特此公告。 

 

 

岳阳兴长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五月三十一日 




